
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裝

訂

線

第1頁，共1頁

臺北市政府　函

地址：11008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5、6樓

中央區

承辦人：蔣文珊

電話：02-27208889/1999轉7588

傳真：02-27203212

電子信箱：ta-a640100@mail.taipei.gov.t

w

受文者：臺北市政府財政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7年6月12日

發文字號：府授主會決字第1072110364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行政院函及其附件（交通及運輸設備分類核定表）影本各1份(517935_107211036

4_1_ATTACH1.pdf、517935_1072110364_1_ATTACH2.pdf)

主旨：轉知行政院修正財物標準分類「交通及運輸設備」項下救

護車最低使用年限如附表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行政院107年6月5日院授主會財字第1071500196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檢附前開行政院函及其附件（交通及運輸設備分類核定表

）影本各1份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秘書處（刊登公報）

副本：臺北市政府財政局（含附件） 2018-06-13
07:21:01

市長 柯文哲

主計處處長 梁秀菊 決行

財政局 1070613

*ADAA1076020563*



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裝

訂

線

第1頁，共1頁

行政院　函

地址：10058臺北市中正區忠孝東路1段1號

傳　　真：(02)2380-3933

聯 絡 人：林岱延　(02)2380-3898

電子郵件：aa1729@dgbas.gov.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7年6月5日

發文字號：院授主會財字第1071500196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(107RM02302_1_0517551839141.pdf)

主旨：修正財物標準分類「交通及運輸設備」項下救護車最低使

用年限如附表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據教育部107年1月2日臺教秘(一)字第1060189179號函

辦理。

正本：總統府秘書長、行政院秘書長、立法院秘書長、司法院秘書長、考試院秘書長、

監察院秘書長、行政院各部會行總處署、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、臺灣省政府、臺

灣省諮議會、福建省政府

副本： 2018-06-06
08:22:32

臺北市政府 1070606

*AAAA1072110364*



類 項 目 節 號    碼 名        稱

4     交通及運輸設備

 01    　陸運設備

  07   　　汽車
   01  　　　客車 修正

    4010701-01 　　　　大客車 輛 鋼鐵、木、塑膠
4010701-01A         大眾運輸之營業用大客車 輛 鋼鐵、木、塑膠

    4010701-02 　　　　小客車 輛 鋼鐵、塑膠

    4010701-03 　　　　旅行車 輛 鋼鐵、塑膠

    4010701-04 　　　　吉普車 輛 鋼鐵、塑膠

    4010701-05 　　　　客貨兩用車 輛 鋼鐵、塑膠

   02  　　　貨車

    4010702-01 　　　　大型貨車 輛 鋼鐵、塑膠、木

    4010702-02 　　　　小型貨車 輛 鋼鐵、塑膠、木

    4010702-03 　　　　傾卸貨車 輛 鋼鐵、木

    4010702-04 　　　　罐車 輛 鋼鐵、木

    4010702-05 　　　　平板車 輛 鋼鐵、木

    4010702-06 　　　　搬運車 輛 鋼鐵、木

    4010702-07 　　　　貨櫃 只 鐵

    4010702-08 　　　　貨櫃車架 臺 鋼鐵

    4010702-09 　　　　車架發電機組 臺 鋼鐵

4010702-10 　　　　曳引車 輛 鋼鐵

   03  　　　工程用車

    4010703-01 　　　　養護車 輛 鋼鐵、木

    4010703-02 　　　　搶修車 輛 鋼鐵、木

    4010703-03 　　　　吊車 輛 鋼鐵、木

    4010703-04 　　　　壓路機 臺 金屬

    4010703-05 　　　　超載車 輛 金屬、木

    4010703-06 　　　　水泥拌合車 輛 金屬、木

    4010703-07 　　　　水泥混合卡車 輛 金屬、木

    4010703-08 　　　　高空作業車 輛 鋼鐵、木、塑膠

    4010703-09 　　　　電纜佈放車 輛 鋼鐵、木、塑膠

   04  　　　特種車

    4010704-01 　　　　行動郵局車 輛 鋼鐵、木

    4010704-02 　　　　救護車 輛 鋼鐵、木

    4010704-03 　　　　消防車 輛 鋼鐵、木、塑膠 包括手搖及電動

消防車。

    4010704-04 　　　　警備車 輛 鋼鐵

4010704-04A         警用巡邏車 輛 鋼鐵

4010704-04B         偵緝（防）車 輛 鋼鐵

    4010704-05 　　　　醫療檢驗車 輛 鋼鐵 包括胃部檢診

車、Ｘ光車等。

    4010704-06 　　　　清潔車 輛 鋼鐵 包括掃街車、垃

圾消毒車、灑水

車、清潔車等。
    4010704-07 　　　　瀝青車 輛 鋼鐵

    4010704-08 　　　　鐵公路兩用車 輛 鋼鐵、木

    4010704-09 　　　　污油車 輛 金屬、玻璃

    4010704-10 　　　　航空氣油加油車 輛 金屬、玻璃

    4010704-11 　　　　Ｘ光工程車 輛 金屬、玻璃

    4010704-12 　　　　電動車 輛 金屬、玻璃

    4010704-13 　　　　嗶音與振動測定車 輛 金屬、玻璃

    4010704-14 　　　　空氣品質監測車 輛 金屬、玻璃

    4010704-15 　　　　火災鑑識車 輛 金屬、木、塑膠

    4010704-16 　　　　行動公用電話車 輛 金屬、木、塑膠

4010704-17 　　　　救助器材車 輛 鋼鐵、木、玻璃

4010704-18 　　　　空氣壓縮車 輛 鋼鐵、木、玻璃

4010704-19 　　　　化學災害處理車 輛 鋼鐵、木、玻璃

4010704-20 　　　　特種通訊車 輛 鋼鐵、木、玻璃

4010704-21 　　　　救災指揮車 輛 鋼鐵、木、玻璃

4010704-22 　　　　災情勘查車 輛 鋼鐵、木、玻璃

4010704-23 　　　　其他 自訂 自訂

客車、貨車、工程用車

及特種車具下列情形之

一者，得辦理報廢：

一、已屆滿15年。

二、行駛里程數逾25萬

　　公里。

三、大客車滿12年；偵

　　緝(防)車、警用巡

　　邏車滿7年；其餘

　　車輛滿10年。且行

　　駛里程數逾12.5萬

　　公里。

四、救護車滿5年，得

　　依「救護車及救護

　　車營業機構設置設

　　立許可管理辦法」

　　規定辦理展延，最

　　長得延長至10年。

五、駐外機構用車滿10

　　年或里程數達12.5

　　萬公里。

交通及運輸設備分類核定表

分類編號 財             產
單位 主要材質 最低使用年限 備註


